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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电站水库移民工作研究会遗
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一份。证书
号 ：浙 社 证 字 第 12208 号 ，代 码 ：
50187694-0（有 效 期 2010 年 12 月 10
日-2015年12月10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法院公告
2016年10月12日

（2016）浙0122执异14、15、16、17、18、19、20、21号
浙江明恒电缆有限公司、浙江震寰电缆电气有限公

司、浙江中策电缆有限公司浙江中策电缆有限公司桐庐
分厂、浙江莱蒙达服饰有限公司、莱蒙达集团有限公司、
九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胡海杰、高玲丽、胡云龙、朱飞、
高元松、朱啟发、朱益飞、陈芬兰、陈铜斌、高古金：根据第
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主
体变更申请[其称建设银行已将你们为被执行人的下列
本院八件执行案尚未受偿的债权（包括主债权、从权利以
及与该等权利相关的其他权益）全部转让给其所有人]，
经审查，本院已依法裁定将本院（2015）杭桐执民字第
3251、3253、3254、3286、3287、3288、3289、3290号八件执
行案的申请执行人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庐支
行变更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6）浙0122执异14、15、16、17、18、19、20、21号
八份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生效。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796号

方小胜：本院受理原告洪魏民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7民初
17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返还原告洪魏民借款9500元，并支付该款从2015年
3月10日起至2016年4月30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逾
期利息2641元。二、驳回原告洪魏民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6元，由
原告洪魏民承担9元，你承担117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291号

罗美丽：本院受理原告倪裕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27民初
12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返还原告倪裕芳借款60000元，支付利息65818.67
元（暂算至2016年3月22日），并支付从2016年3月23日
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
22.4%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倪裕芳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856
元，由原告倪裕芳承担57元，你承担2799元，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292号

李园园、沈何：本院受理原告倪裕芳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7民初12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李园园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倪裕芳借款200000元，
支付利息78897.78元（暂算至2016年3月22日），并支
付从2016年3月2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未还本
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2.4%计算的逾期利息。二、被告
沈何对上述第一项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沈何承担清偿
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李园园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484元，由被告李园园负
担，被告沈何承担连带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3789、3790号

王明力：本院受理原告姚北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的两个案件，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
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月16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4022号

陈国良：本院受理原告周高明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月20日上午9
点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3885号

杨茂记、郑翠华、张伟、杨丽娅：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稠
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杨茂记、郑翠
华、张伟、杨丽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转普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
决定由代理审判员徐家新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忻
红娣、王志妃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在2017年1月6
日15时45分，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2724号

马水兴、马素芬、孙娜敏：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华安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马水兴、马素芬、孙娜敏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04民初27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2840号

邵秀月、邵秀金、杨建飞：本院受理原告郑连君与被
告邵秀月、邵秀金、杨建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284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087号

王春强：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408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3044号

宁波市鄞州区万福彩印厂、宁波银舶莱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阜阳市弘安进出口有限公司、陈金芳：本院受理
的原告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东钱湖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与被告宁波市鄞州区万福彩印厂、宁波银舶莱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阜阳市弘安进出口有限公司、陈金芳、刘从玲
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浙0212民初30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本判决将依法
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252号

章洁：本院已受理原告王顺忠诉被告章洁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8时
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项凌云：本院受理原告李萍与项凌云、胡建芬、项
孝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转普裁定书、转普通知书和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8：45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053号

宁波市鄞州塘溪沙村哲灵冲件厂、沙含年、吴
亚君：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鄞州农村合作银行塘溪
支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原告要求被告一

立即归还借款本金50万元，并支付利息20832.08元
（利息从 2016 年 4 月 21 日至 2016 年 8 月 25 日）及从
2016年8月25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判令被告
二、三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
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4时45分（遇
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355号

叶红艳：本院受理原告谢政洪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原告要求你归还借款30000
元，利息860元，共计30860元，并自2015年9月20日起
按照2%的月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至实际付款之日（暂计
算至2016年6月17日，计5360元）。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30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45分（遇到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761号

干亚娥、毛建华、朱凯霞、毛远、宁波凡奇木业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和
告 知 举 证 事 项 。 原 告 要 求 你 归 还 贷 款 本 金
1167484.03 元，支付截止 2016 年 6 月 15 日止的利息
4454.6 元，罚息、复利 47899.98 元，以上合计人民币
1219838.61 元，并支付自 2016 年 6 月 16 日起至实际
履行日止的利息。判令被告凡奇木业有限公司对上
述款项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次日起30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3时15分（遇到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623号

汤丽春、王雅红：本院受理原告潘艳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原告要求你们归
还借款本金250000元，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自2016年7月
6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的借款利息。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时30
分（遇到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邱商初字第284号

宁波久隆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吴其红、张金梁：本
院受理原告张丽玲诉被告宁波久隆鼎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吴其红、励春辉、张金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鄞邱
商初字第2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邱商初字第285号

宁波久隆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吴其红、张金梁：本
院受理原告吕波诉被告宁波久隆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吴其红、励春辉、张金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鄞邱
商初字第2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邱商初字第286号

宁波久隆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吴其红、张金梁：本
院受理原告张丽君诉被告宁波久隆鼎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吴其红、励春辉、张金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鄞邱
商初字第2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4123号

宁波市鄞州成沾制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宜华纺织品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市鄞州成沾制衣有
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412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049号

宁波才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顾伊茜诉被告宁波才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5049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195号

余亚花：本院受理原告叶君诉被告余亚花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 民初 6195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193号

余亚花：本院受理原告叶美琴诉被告余亚花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619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194号

余亚花：本院受理原告鲍素萍诉被告余亚花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初6194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196号

忻红珠：本院受理原告叶君诉被告忻红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 民初 6196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461号

方向云、潘林志：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敏邦塑木科技有
限公司与被告方向云、潘林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
初546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8462号

董芳丹：本院受理原告鲁钊杰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45 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8464号

方佳波：本院受理原告鲁钊杰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余陆商初字第355号

余姚市丽宝园艺工具有限公司、余姚市金兴喷雾器
有限公司、章日陈、鲁丹丹、杨婉珍、孙达、应聃、马莲芝：
本院受理原告余姚中泰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余姚市丽宝
园艺工具有限公司、被告余姚市金兴喷雾器有限公司、被
告章日陈、被告鲁丹丹、被告杨婉珍、被告孙达、被告应
聃、被告马莲芝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余陆商初字第35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自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3民初3458号

顾海芬、顾志耀：原告严孝国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的（2016）浙0283民初3458号民事裁
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严孝国撤回起诉。案件受理
费50元，减半收取2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675元，由原
告严孝国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奉化市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563号

姚海生：本院受理原告胡建荣诉你民间借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
初55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149号

方绍元：本院受理原告沈章海诉你民间借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
初514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5905号

邹子涵：本院受理原告黄斌诉你民间借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602民
初 590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81民破8号

本院于2016年9月22日裁定受理浙江三工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工公司）破产和解一案，并于
2016年9月28日指定周光（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为三
工公司管理人。三工公司债权人应于2016年12月1日
前，向管理人周光（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联系地址：温
州市鹿城区市府路新益大厦801室；邮政编码：325000；
联系人：陈炯然；手机：18106792688）申报债权。未在上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
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三工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2016年12
月7日下午2时在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三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
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1民破66号之一

本院根据申请人吴光进的申请，于2016年8月31
日裁定受理浙江长虹轻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6年9月26日指定浙江光
正大律师事务所为三工公司管理人。因浙江长虹轻纺
有限公司已经歇业，且法定代表人董明泽下落不明，现
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书和债权人义务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浙
江长虹轻纺有限公司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
险费用的缴纳情况；未提交的，浙江长虹轻纺有限公司
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依法对浙江长虹轻
纺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长虹公司债权人应
于2016年12月6日前，向管理人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
所[地址：温州市市府路新益大厦801室；邮政编码：
325000；联系人：陈炯然；手机：18106792688]申报债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
利。长虹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2016年12月13日14时在
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长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2513号

卢林春、陈海英：本院受理原告沈宽与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304民初251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绍兴市柯桥区国富染料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绍兴市柯桥区国富染料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
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绍兴市柯桥区国富染料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与绍兴市柯桥区国富染料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绍兴市柯桥区国富染料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绍兴市柯桥区国富染料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绍兴市柯桥区国富染料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12日

序号

1

债权行

工商银行

债务人

绍兴庆茂环保助剂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6月30日)

借款合同编号

《小企业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4（袍江）字0392号）、《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企业版）》（合同编号：2015（袍
江）字0015号）、《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企业版）》（合同编号：2015（袍江）字0016号）

本金

15000000

欠息

950400

担保人

绍兴欧凯纺织有限公司、许伟康、周蓉蓉、李国土、许利香、绍兴县兴隆有限公司（保
证）绍兴庆茂环保助剂有限公司（抵押）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联系人：康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8338
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23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6月3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
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绍兴市柯桥区国富染料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单位：元

因浙江国兆律师事务所吸收合并浙江
科盟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事务已办
结，本所执业律师现已全员转入浙江国兆律
师事务所执业，故本所全体合伙人一致决定
向登记机关浙江省司法厅申请注销本所，现
本所特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自公告之日起，本所全面停止执业。
二、本所在合并前的债权、债务、业务资

质以及其他对外民事权利等，均由合并后的
浙江国兆律师事务所享有、承担。

三、本所原有的财务、档案、财物，均由
合并后的浙江国兆律师事务所承继、保管。

特此公告。
浙江科盟律师事务所
2016年10月12日

注 销 公 告


